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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41        证券简称：先进数通        公告编号：2023-057 

 

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数量：21,079,258 股 

发行价格：11.86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249,999,999.88 元 

募集资金净额：244,962,254.14 元 

上市首日：2023 年 9月 22日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 1号 4号楼 6层 601-604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 1号青东商务区 B座 4层 

发行前注册资本 30,842.9398万元（截至 2023年 9月 8 日） 

法定代表人 李铠 

所属行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主营业务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基

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计算机

维修；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

品、机械设备、通讯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董事会秘书 朱胡勇 

联系方式 010-68717009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1．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向特定对象发行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

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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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简述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3 年 4 月 11 日，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2023 年 5 月 5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融资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 3 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 20%的股票相关事宜，授权期限自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2023 年 5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

于公司<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

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

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文件。 

2023 年 5 月 23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

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 年-2025 年）股东回报规

划>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文件。 

2023 年 8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竞价结果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

关的文件，确认了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竞价结果等相关事项。 

（2）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受理批复过程 

2023 年 8 月 16 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

术股份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3〕6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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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对公司报送的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

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2023 年 8 月 2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3〕1925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3）发行对象和发行价格的确定过程 

①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发行人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和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吴证券”）在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于 2023 年 8 月

1日（T-3 日）至 2023 年 8月 4日（T日）申购报价前以电子邮件或邮寄方式向

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送达了《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

等相关附件，具体包括：截至 2023 年 7 月 20 日收市后，剔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

响的关联方后的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 33 家，基金公司

49家，证券公司 33 家和保险机构 22家，合计 157 家。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存在“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

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

的情形；也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直接或通过利

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的情形。 

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文件发送范围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等相关法规的要求，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相关决议，也

符合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的发行方案文件的规定。同时，认购邀请文件真实、

准确、完整的事先告知了询价对象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确定认购价格、分配

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②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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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的全程见证下，2023 年 8 月 4 日 9:00-12:00，在《认

购邀请书》规定的申购时限内，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共收到 19 家投资者回复的《申

购报价单》《产品申购信息表》和投资者适当性材料等相关附件，且按约定及时

足额缴纳了认购保证金（基金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无须缴纳）。经发行人、主承销商与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前述 19 家提

交报价的投资者均在认购邀请书发送名单范围内，均按要求发送了完整的相关材

料，均为有效报价。 

按照《申购报价单》接收时间先后排序，上述 19 家投资者的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询价对象 
是否缴纳

保证金 

是否有效

报价 

申报价

格（元） 

拟申购资

金（万元） 

1 

浙江谦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丙业生风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是 是 11.00 1,000.00 

2 

浙江探骊私募基金有限公司

-探骊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是 是 11.45 1,000.00 

3 李裕婷 是 是 11.05 1,000.00 

4 林金涛 是 是 
11.92 1,000.00 

10.77 1,100.00 

5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不适用 

 

是 

 

11.79 1,000.00 

11.39 1,200.00 

10.99 1,500.00 

6 

北京兴途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兴途健辉 6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0.78 1,000.00 

7 
宁波佳投源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是 是 

12.12 2,000.00 

11.11 2,000.00 

8 

厦门博芮东方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博芮东方价值 20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11.31 1,000.00 

9 周海虹 是 是 11.49 1,500.00 

10 庄丽 是 是 11.58 1,000.00 

11 
上海谦荣投资有限公司-光

华 9234 捕鱼私募基金二期 
是 是 11.58 1,000.00 

12 王平 是 是 10.78 2,300.00 

1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1.90 1,000.00 

1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1.57 1,100.00 

11.02 2,300.00 

10.81 2,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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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询价对象 
是否缴纳

保证金 
是否有效

报价 
申报价
格（元） 

拟申购资
金（万元） 

15 王昕宇 是 是 11.46 2,700.00 

16 

上海证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证大量化价值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是 是 11.00 1,000.00 

1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不适用 

 

是 

 

12.19 4,800.00 

11.86 10,300.00 

11.44 13,800.00 

18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不适用 是 11.53 3,300.00 

19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不适用 是 

12.69 7,000.00 

12.09 14,000.00 

11.57 17,000.00 

此外，1 家投资者足额缴纳了申购保证金，但未在报价时间内提交《申购报

价单》及其他申购附件，该投资者视为无效申购。 

③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

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为 11.86 元/股，发行股票数量为 21,079,258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49,999,999.88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 5,037,745.74 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244,962,254.14 元，未超过相关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以及向深交所报送发行

方案规定的发行股票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上限。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5 家，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认购资金 

（元） 

锁定期

（月） 

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804,384 139,999,994.24 6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902,194 70,000,020.84 6 

3 
宁波佳投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686,340 19,999,992.40 6 

4 林金涛 843,170 9,999,996.20 6 

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43,170 9,999,996.20 6 

总计 21,079,258 249,999,999.88 -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出资方均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

联方，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④关于认购对象适当性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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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风险等级界定为 R3级，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相关制度，专

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 C3级及以上的投资者均可认购。经对投资者提供的适当

性管理相关资料核查，本次发行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和《认购邀

请书》中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主承销商和律师对其进行了

投资者分类及风险承受等级匹配，结果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投资者类别 

/风险承受等级 

风险等级 

是否匹配 

是否已进行产

品风险警示 

1 
宁波佳投源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普通投资者

（C4） 
是 不适用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是 不适用 

3 林金涛 
普通投资者

（C4） 
是 不适用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是 不适用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是 不适用 

经核查，最终获配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等级与本次先进数通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3．发行时间 

2023 年 8 月 4 日。 

4．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 

5．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21,079,258 股，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的最高发行数量，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未超过本次发行方案

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为本次募集资金上限 25,000 万元除以本次发行

底价 10.77 元/股，即不超过 23,212,627 股），且发行股数超过本次发行方案中

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的 70%。 

6．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采取竞价发行方式，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的发行期首

日（即 2023年 8 月 2日）。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即发行对象的认购价格，下

同）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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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

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80%。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确定发行价格、发行对象

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1.86元/股。 

7．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的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249,999,999.88 元（含发行费用）。 

8．发行费用总额 

与本次发行有关费用 5,037,745.74 元(不含增值税) 

本次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构成如下： 

单位：元 

发行费用类别 金额（不含增值税） 

承销、保荐费用 3,773,584.91 

审计、验资相关费用 283,018.87 

法律服务费 900,000.00 

股份登记费用 19,886.09 

印花税 61,255.88 

合计 5,037,745.74 

注：合计数与各项目之和在尾数上的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9．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44,962,254.14 元。 

10．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2023 年 9月 5日向本次发行获配的 5 名发行对象发出

了《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

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书》”）。各获配对象根据《缴款通知书》的要求

向主承销商指定的本次发行缴款专用账户及时足额缴纳了认购款项。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于 2023 年

9 月 11 日出具的《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资

金验证报告》（大信验字[2023]第 1-00053 号），截至 2023 年 9 月 7日，主承

销商指定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本次发行的全部募股认购缴款共计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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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999,999.88 元。 

2023 年 9 月 7 日，主承销商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剩余保荐承销费用后余款

246,999,999.88 元划转至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存储账户中。2023 年 9月 11

日，大信出具了《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3]

第 1-00054 号）。经审验，发行人通过本次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249,999,999.88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5,037,745.74 元（不

含增值税），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4,962,254.14 元，其中增

加股本人民币 21,079,258.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223,882,996.14 元。 

11．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存入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按照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一个月内，签署三

方监管协议。 

12．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2023 年 9 月 15 日，公司完成新增股份预登记工作，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确认公司非公开发行

新股数量为 21,079,258 股（限售流通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份数量为

330,803,456 股。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13．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①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号 18层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办公地点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号 18层 

法定代表人 潘福祥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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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号 505室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68号 43楼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

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③宁波佳投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宁波佳投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26MAC881176T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额 1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跃龙街道学勉路 1号金融中心 1号楼 4-1-2 

授权代表人 李建强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④林金涛 

姓名 林金涛 

处所 江西省抚州市**** 

 

⑤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017814402 

企业类型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注册资本 1,482,054.6829 万元人民币 

主要办公地点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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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

江省天台县、浙江省苍南县以外区域）；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

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内委托投资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证券投资管

理、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和职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融资融券；证券

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

做市。上市证券做市交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发行对象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及交易情况 

本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不包

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主要股东、主承销商，以及与上述机构

和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相关机构、人员未通过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参

与本次发行认购。 

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的情形。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公司与发行对象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

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公司及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的承诺，也

未通过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3）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 

发行对象 认购资金来源 是否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计划 否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计划 否 

宁波佳投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自有资金 否 

林金涛 自有资金 否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否 

14．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发行人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

批准和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发行过

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和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期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

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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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

过的《发行方案》的规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的认购资格及数量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发行人

股东大会相关决议，发行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15．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

权；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

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和《股份认购协议》的内容和形式符合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

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该等文件合法、有效。 

三、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1. 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公司已于 2023年 9月 15日收到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向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

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性

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为 2023年 9 月 22 日。 

2.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先进数通 

证券代码：300541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3.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3 年 9月 22 日 

4. 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自上市首日起 6个月内不得转让。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上



 - 12 - 

市首日设涨跌幅限制。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1. 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3 年 9 月 8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股东性质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 

1 李铠 5.11 15,771,658  境内自然人 11,828,743 10,000,000 

2 林鸿 4.86 15,004,693  境内自然人 11,253,520  

3 范丽明 4.32 13,334,752  境内自然人 12,251,064  

4 朱胡勇 2.80 8,626,958  境内自然人 6,470,218  

5 罗云波 2.42 7,466,258  境内自然人 5,974,693  

6 金麟 2.12 6,541,159  境内自然人 4,905,869  

7 谢智勇 0.87 2,668,011  境内自然人 0  

8 庄云江 0.66 2,041,093  境内自然人 0  

9 许锋 0.64 1,961,937  境内自然人 0  

10 任智彪 0.60 1,847,700  境内自然人 0  

（2）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假设以 2023 年 9 月 8日止的持股情况为基础，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

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股东性质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 

1 李铠 4.77 15,771,658 境内自然人 11,828,743 10,000,000 

2 林鸿 4.54 15,004,693 境内自然人 11,253,520  

3 范丽明 4.03 13,334,752 境内自然人 12,251,064  

4 
诺德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3.57 11,804,384 境内法人 11,804,384  

5 朱胡勇 2.61 8,626,958 境内自然人 6,470,218  

6 罗云波 2.26 7,466,258 境内自然人 5,974,693  

7 金麟 1.98 6,541,159 境内自然人 4,905,869  

8 
财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1.78 5,902,194 境内法人 5,902,194  

9 谢智勇 0.81 2,668,011 境内自然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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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庄云江 0.62 2,041,093 境内自然人 0  

注：实际持股情况以中国证券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结果为准。 

2. 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21,079,258 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52,805,907 17.05 73,885,165 22.34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56,918,291 82.95 256,918,291 77.66 

三、股份总数 309,724,198 100.00 330,803,456 100 

注：发行前股份包含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本年归属的

1,294,800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4. 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以 2022 年度、2023 年 1-6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及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 6月 30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基准，并

考虑本次发行新增净资产，以本次发行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本次发行前后公司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23年 6月 30 日/2023年 1-6 月 2022年 12月 31日/2022年度 

2023年半年报 发行后 2022年年度报告 发行后 

每股收益 0.2411 0.2248 0.3456 0.322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 
4.2267 4.7077 4.0765 4.5676 

注：发行后数据考虑本次发行（新增 21,079,258 股，募集资金净额 244,962,254.14

元）及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年实施（新增 1,294,800股，归属价格 6.72元/

股）的共同影响。 

1、发行后 2023 年 1-6 月每股收益=2023年半年度报告中归属上市公司的净利润/最新

总股本=74,357,264.60/(308,429,398+1,294,800+21,079,258)=0.2248 

2、发行后 2022年度每股收益=经审计的 2022年年度报告中归属上市公司的净利润/最

新总股本=106,587,296.79/(308,429,398+1,294,800+21,079,258)=0.3222 

3、发行后 2023年 6月 30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303,644,83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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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4,800*6.72+244,962,254.14）/(308,429,398+1,294,800+21,079,258)=4.7077 

4、发行后 2022年 12月 31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257,311,057.40 

+1,294,800*6.72+244,962,254.14）/(308,429,398+1,294,800+21,079,258)=4.5676 

5. 最近三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以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已披露的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年度财务报告均经大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分别出具了大信审字[2021]第 1-10320 号、大信审

字[2022]第 1-04292 号、大信审字[2023]第 1-01232 号审计报告，审计意见均为

标准的无保留意见。公司 2023年 6月 30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合并资产负债表，2023

年 1-6月的利润表和合并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未经审计。公司

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110,458.17 280,532.73 391,361.46 449,300.06 

营业利润 8,283.86 11,902.80 17,499.06 17,073.05 

利润总额 8,318.38 12,169.24 17,462.41 17,081.90 

净利润 7,435.73 10,658.73 15,578.45 13,814.4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435.73 10,658.73 15,578.45 13,814.4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174.61 10,443.31 15,609.57 13,806.88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60.80 784.27 30,058.61 32,558.5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4.52 9,294.07 -2,391.13 -4,941.8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238.47 980.84 -13,530.66 -13,752.56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3年 1-6月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项目 2023-06-30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资产总计 207,006.12 250,981.31 236,289.09 214,102.23 

负债合计 76,641.64 125,250.20 120,500.95 115,034.2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0,364.48 125,731.11 115,788.13 99,068.0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30,364.48 125,731.11 115,788.13 99,06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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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30 

流动比率 2.41 1.82 1.67 1.61 

速动比率 1.38 1.13 0.86 0.8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36.94% 46.45% 50.33% 50.42%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37.02% 49.90% 51.00% 53.73%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44 4.23 6.81 7.42 

存货周转率（次） 1.26 2.86 4.12 5.27 

每股净资产（元） 4.23 4.08 3.77 4.20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04 0.03 0.98 1.38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88 0.36 0.46 0.5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每股收益（元） 

基本 0.24 0.35 0.51 0.59 

稀释 0.24 0.35 0.51 0.5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每股收益（元） 

基本 0.23 0.34 0.51 0.59 

稀释 0.23 0.34 0.51 0.5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净资产收

益率（%） 
5.76% 8.86% 14.56% 15.0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收

益率（%） 
5.56% 8.68% 14.59% 15.04% 

（5）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面向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大型互联网企业及其他大中型企业提

供 IT 解决方案及服务，包括 IT基础设施建设、软件解决方案及 IT 运行维护服

务。自公司设立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近三年资产负债率持续下降，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偿债能力指标稳步

提升，整体偿债能力良好。公司近三年净利润受投资收益的影响波动较大，剔除

投资收益影响后，公司整体盈利能力稳定增长。公司近三年营运能力有所下降，

主要系 IT 基础设施建设业务规模下降所致。IT基础设施建设业务周转较快，但

毛利率偏低，此类业务规模下降后，虽然营运能力各项指标有所下降，但公司整

体盈利能力获得提升。公司近三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正，其中

2022 年有所下降主要系部分合同执行延迟，相应收款延迟所致。公司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有一定的季节波动性，公司授信额度充足，能有效支持业务发展需要。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净资产、每股净资产将明显提升，资产

负债率进一步下降，公司财务状况更加稳健。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支持公司研发

项目，持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加未来业务增长潜力。虽然由于股份总额增

加，短期内公司每股收益可能略有下降，但对公司长期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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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1. 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力 

保荐代表人：李俊、庞家兴 

项目协办人：李倩 

项目组成员：乔奇旸、祁俊伟、刘蕴松、段钧脐 

办公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 

联系电话：0512-62938598 

传真：0512-62938812 

2. 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朱小辉 

经办律师：杨科、刘亦鸣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号国际企业大厦 A座 509 单元 

联系电话：010-57763888 

3. 审计机构 

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事务所负责人：谢泽敏 

经办注册会计师：密惠红、蒲金凤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 号 22 层 2206 

联系电话：010-82330558 

传真：010-82332287 

4. 验资机构 

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事务所负责人：谢泽敏 

经办注册会计师：密惠红、蒲金凤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 号 22 层 2206 

联系电话：010-8233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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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82332287 

六、保荐人的上市推荐意见 

1. 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与保荐人（主承销商）签署了保荐协议，东吴证券指定李俊和庞家兴作

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

工作。 

李俊先生，东吴证券投资银行北京总部高级副总裁、保荐代表人，主要负责

或参与的保荐业务项目包括：一诺威 IPO（834261.BJ）、亚华电子 IPO

（301337.SZ）、华铭智能（300462.SZ）2019 年重大资产重组、宁波索宝蛋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等项目。 

庞家兴先生，东吴证券投资银行北京总部业务总监、保荐代表人，主要负责

或参与的保荐业务项目包括：宏达矿业（600532.SH）2015 年再融资、华铭智能

（300462.SZ）2019 年重大资产重组、亚华电子 IPO（301337.SZ）、宁波索宝蛋

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山东兆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IPO 辅导、北京聚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辅导、一诺威（834261.BJ）IPO 辅导等项目。 

2. 保荐人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发行人申请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上

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四十条、

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号》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

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上

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发行条

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相关要求；本次发行的股票

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条件。东吴证券同意推荐发行人本次以简易

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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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重要事项 

自募集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

的其他重要事项。 

八、备查文件 

1. 上市申请书； 

2. 保荐协议； 

3. 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4. 保荐人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5. 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6.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7. 保荐人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8. 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9. 发行完成后经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10.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11. 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12. 不存在影响启动发行重大事项的承诺函； 

1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先进数通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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